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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研析           編號：655 

一、 題目：減少家暴遠離兒虐議題之研析 

二、 所涉法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家庭暴力防治法 

三、 探討研析 

(一) 隨著經濟不景氣、失業率持續攀升、社會福利預算刪減

等外在變化，又逢多起孩童被親人虐待或殺害之報導，

其中 17 歲少女疑似虐兒致死案，引發社會對未婚小媽

媽等青少年問題之關注。但兒虐案主因不只是「小爸媽」。

據衛福部資料，2018年家內施虐案件加害者共3968人，

其中有 219 人未滿 20 歲；施虐者多是 30 歲至 50 歲間，

但因未成年施虐者育兒知能較為不足，與一般兒虐案相

比，孩子重傷、致死較多。 

(二) 何謂家暴？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簡稱家暴，

是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

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由於現實之親屬關係與利

益之約束，家庭暴力往往出現一定程度之隱蔽性，以致

這類傷害行為被掩蓋或要求不得聲張外揚，家人以外之

人亦常袖手旁觀，不願介入或協助，而被害人擔憂遭報

復或家庭失和，寧可受辱也不對外求助或拒絕援助。家

庭暴力侵害行為包括了實際攻擊、傷害、虐待等直接實

施暴力，或在精神上威脅家庭成員。其涉及之成員可以

包含配偶、前配偶、雙親、子女及繼親帶來之孩子、有

血緣關係家人、同居伴侶、殘疾者與照顧者、情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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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據衛福部統計，臺灣兒虐通報案件從 2013 年 3 萬 4545
件大幅上升至2017年5萬9912件， 4年來暴增 73.4%。

善牧基金會指出，過去兩年兒少被虐人數中，高達 27%
是未滿 6 歲的孩童，也就是每 10 個被虐兒少中，就有

2 位未滿 6 歲之小孩，顯示自我保護力低、不易被家外

人士發現之學齡前孩童，受虐比例高。該數據反映的是

受虐兒增加，抑或站出來揭發人數增加？兒虐事件多來

自家庭暴力，因其隱匿性，或被認為是家務事，更讓外

界難以介入，真正受虐人數恐超過統計數字。 

(四) 按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 條所稱兒

童，指未滿 12 歲之人；所稱少年，指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我國法律並未對虐待加以定義，依衛福部

統計資料，兒虐類型包括遺棄、身心虐待、不當管教及

目睹家暴。其中身心虐待又包括身體虐待、精神虐待、

性虐待與疏忽等類型。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 112 條規定，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可加重

其刑至 1/2，惟與虐童有關之刑法第 286 條，對於凌虐

或妨害 16 歲以下兒少身心健全或發育者，最高處 5 年

以下有期徒刑，並無加重結果犯規定。因此外界認為刑

度過低、應加重刑責。但極刑是否會讓兒虐終止？社會

必須理解暴力事件背後原因，兒虐與罰則高低之效果有

待評估，因情緒來時，根本不會想到法律規定問題，關

鍵還是在缺乏親職教育知識與未落實通報。 

(五) 社會安全保護網除了社工、警察、村里長等多方通報外，

衛福部表示將針對社區紮根，透過第一線社區民眾之觀

念培養，讓家暴、兒虐能在第一時間被通報。但由於第

一線查訪社工並沒有強制力，若遇到拒絕接受服務之家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812180015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61153/post/201811110006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01180023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61153/post/20190117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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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社工也無能為力，很可能成為社會安全網之「漏網

之魚」。 

四、 建議事項 

(一)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 章設有保護令制度。保護令

分為 3 種：通常、暫時、緊急保護令。遭受家庭暴力

之被害人得主動向法院聲請，被害人如果為未成年人、

身心障礙者或因故難以委任代理人者，法定代理人、

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得為其向法院聲請之。法

院於審理後，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核發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共 13 款中其

中 1 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該法對於違反保護令者

定有相關罰則，然而當進入司法程序時，往往都已是

「事後」，傷害已經造成或生命已逝去，如何事前預防，

建構社會安全保護網絡成為必須思考之重要問題。 

(二) 我國於 2014 年簽署《兒童權利公約》（簡稱《CRC》），
公約前言清楚載明，國家應使兒童在幸福、關愛、理

解、和平、尊嚴、寬容、自由、平等與團結之環境中

成長，使其人格充分而和諧地發展。該公約第 19 條更

明定「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行政、社會與

教育措施，保護兒童於受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

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

傷害或虐待、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或剝削，包括性

虐待」。 

(三) 我國 2017 年所進行《CRC》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國際專家留下之 97 點結論性建議，其中第 53 點意見

指出：參考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 2011 年第 13 號一

https://www.cylaw.org.tw/about/crc/2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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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意見提出之指引及建議，繼續加強現行及其他措

施，並制定及施行一個預防及保護兒少在所有環境（包

含家庭）免受一切形式暴力之長期性國家綜合行動計

畫。第 54 點意見更指出：政府欠缺實施情形、受害者

等人無效力通報及後續處理機制之具體資訊，建議政

府應徵詢兒少意見，重新檢視監督機制及通報程序、

提高師生對「霸凌在受害兒少及學校社群所生負面影

響」之認知與意識、加強教師建構安全教室之能力，

鼓勵被害人及目擊者通報霸凌案件、為霸凌案件之被

害人、加害人及其他受霸凌影響之兒少，提供有效之

輔導及修復。 

(四) 目前我國對於類似虐童或家庭暴力案件之「事前保護」

制度仍有不足，但這涉及國家行政資源及法規建置問

題。建構社會安全保護網，不只靠社工，托兒園、學

校老師與輔導室、地方派出所、各縣市家庭暴力防治

中心，醫院、診所，甚至村里長，都是求助、揭發之

人或地方。社會或學校應教導受虐者或社區，勇於求

助及揭發，因為隱忍，不會使家暴消失，只會使其壯

大，導致憾事發生。又對於家暴、兒虐之再通報事件，

亦應加強輔導，落實強制親職教育。 

(五) 而觀護制度，雖是司法之後端，卻是預防再犯之重點，

「加害人」很多是社會邊緣人，長期酒癮、藥癮或暴

力者，因此輔導關懷及協助就業，亦是安全網絡不可

缺少之部分。 

撰稿人：李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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